附件3

关于推荐 XXX 同志申报2026年度玉溪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中级职称评审的意见

1.基本情况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，参家工作时间，最高学历、专业和毕业学校，何时取得现职称，何时聘用现职称及至今年履职年限（计算到2026年12月31日）。
2.遵守廉洁纪律情况：经核查，XX同志聘现职称以来，能够严格遵守各项规定，恪守职业道德与学术规范，未发现存在廉洁自律方面问题、违反学术诚信行为，以及其他影响本次职称申报的情形。（如有处分需补充：XX年XX月XX日，该同志因XXX问题，被XXX单位给予XX处分，处分期限自XX年XX月XX日起至XX年XX月XX日止，现已解除处分。）

3.真实性审核情况：经审核，XXX同志申报2026年度玉溪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中级职称评审，所填写内容及提供佐证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

4.推荐方式及情况：我单位于2026年X月X日组织召开了XXXX会议，应参会X人，实际参会X人。经会议研究，最终X人同意推荐XX同志参加2026年度玉溪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中级职称申报评审，X人不同意推荐。

5.公示情况：于2026年XX月XX日至2026年XX月XX日，在本单位公示栏对该同志申报资历、学历、业绩等材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（如有异议，请填写：收到异议，经核实不影响申报）。

6.单位推荐意见：同意推荐XXX同志申报2026年度玉溪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中级职称评审。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2026年  月   日


